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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5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3_80_8A_E4_c36_325964.htm （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

五日国务院修订） 国务院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发布的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》第一百条规

定：“合营企业的合营期限，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具体情

况，由合营各方协商决定。一般项目的合营期限原则上为十

年至三十年。投资大、建设周期长、资金利润率低的项目，

合营期限也可以在三十年以上。”现修改为： “合营企业的

合营期限，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具体情况，由合营各方协

商决定。一般项目的合营期限为十年至三十年。投资大、建

设周期长、资金利润率低的项目，由外国合营者提供先进技

术或关键技术生产尖端产品的项目，或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

的产品的项目，其合营期限可以延长到五十年。经国务院特

别批准的可在五十年以上。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